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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理事会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 

第 1533(2004)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
 
 
 

  2009 年 3 月 20 日奥地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
 
 

 奥地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第1533(2004)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

席致意，并谨附上奥地利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857(2008)号决议第 7 段提交的关

于奥地利政府为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857(2008)号决议规定的有关刚果民主共和

国的限制措施的报告。 

 奥地利，作为欧洲联盟的一个成员国，通过下列措施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857 

(2008)号决议规定的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限制措施： 

 首先，通过欧洲联盟理事会 2008 年 5 月 14 日关于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限制

措施的 2008/369/CFSP 号共同立场，并废除了欧洲联盟 2005/440/CFSP 号共同立

场。 

 第二，奥地利主管当局在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857(2008)号决议规定的有关

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限制措施中适用下列奥地利立法： 

• 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1857(2008)号决议第 1 段规定的义务方面，予以执行

的立法基础是上述理事会条例、《对外贸易法》（经修订的联邦法律公报

一第 50/2005 号)和《对外贸易条例》（联邦法律公报二第 121/2006 号)

以及《战争物资法》(经修订的联邦法律公报一第 540/1977 号)建立的

国家授权程序。不遵守《对外贸易法》或《战争物资法》是可处５年以

下有期徒刑或不超过 360 日按每日费率计的罚款的刑事罪。 

• 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1857(2008)号决议第３段规定的义务，在涉及所提及

的安全理事会第 1807(2008)号决议第 9 段方面，《外国人警察法》（经修

订的联邦法律公报一第 157/2005 号)和《居留法》（经修订的联邦法律

公报一第100/2005号)授权奥地利主管当局实施适当的旅行或入境限制

以及按照该段规定通知委员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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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1857(2008)号决议第３段规定的义务，在涉及所提及

的安全理事会第 1807(2008)号决议第 11 段方面，《奥地利外汇控制法》

(联邦法律公报一第 123/2003 号)规定，不遵守有关冻结资金方面的欧

洲联盟条例或相关的奥地利联邦政府条例是可处１年以下有期徒刑的

刑事罪。 

 


